
A11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编辑：刘海鹏 组版：徐凌

山东

山东确定盗窃罪数额新标准
两千元以上为“数额较大”，六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马
云云 通讯员 肖春燕 王勇)
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
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联合下
发《关于确定盗窃罪执行具体数额
标准的通知》，确定盗窃罪执行具
体数额新标准，即认定盗窃罪“数
额较大”的标准为“两千元以上”、

“数额巨大”的标准为“六万元以
上”、“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为“四
十万元以上”。

根据我省1998年确定的数额
标准，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以一千元为起点，“数额巨大”

以一万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
以六万元为起点。

今年4月4日，最高法院、最高
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盗窃
刑事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盗窃
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
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
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
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
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
本地区情况，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

体数额标准。
根据解释的授权，在充分调研

基础上，省法院与省检察院、省公
安厅共同研究确定了山东省盗窃
罪新的具体数额标准。

此次调整调高了数额标准，但
对盗窃罪的惩处力度并没有弱化，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
庭长韩芳丽解释说，依据“两高”解
释，对具有以下八种情形之一的犯
罪，立案追诉标准可以按照百分之
五十计算。

这八种情形分别为：曾因盗窃
受过刑事处罚的；一年内曾因盗窃

受过行政处罚的；组织、控制未成
年人盗窃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
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
事件发生地盗窃的；盗窃残疾人、
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
的；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
物的；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
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因盗窃造
成严重后果的。

也就是说，对具有以上八种情
形之一的犯罪，山东执行的立案追
诉标准可以降低为一千元，这与
1998年我省确立的标准相比没有
变化，但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货币购买力
的降低等因素，实际上对上述八种
情形犯罪的惩处力度是加强的。

标准提高的同时，也考虑到各
种情况差异。解释第七条、第八条
规定“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

“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
是主犯”、“被害人谅解及其他轻微
情节”等情形的，即便达到数额较
大标准，也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
事处罚。

数额新标准适用于2013年4月
4日“两高”解释施行后尚未审理或
者正在审理的案件。

两人捐献器官 十人重获新生
捐献者家属希望爱心队伍更加壮大，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本报潍坊7月9日讯(记者 马
媛媛) 9日，记者从潍坊市红十字
会了解到，6月23日、6月29日，潍坊
完成今年两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让10人重生或重见光明。

6月23日，潍坊一名市民因多
发伤医治无效在潍坊市人民医院
去世。遵照死者生前的意愿，他的
家人将肾脏、角膜和肝脏捐献；6月
29日，一场车祸让21岁的小伙张中
良的生命戛然而止，家人在悲痛过
后，捐献出了张中良的器官，让他
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得到延续。

张英杰是器官捐献者张中良
的母亲。6月23日，21岁的张中良因
车祸致使颅脑、颈椎严重受损，最
终脑死亡。她希望儿子活下来，也

希望所有的母亲都不要面对失子
之痛。6月29日，张英杰在和家人商
量后，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挽救
更多人的生命。

张英杰在得知器官受捐者逐
渐康复后，发自肺腑地高兴。她告
诉记者，儿子离开后，她瘦了3 0
多斤，吃不下睡不着，她不希望这
样的痛苦再发生在别人身上。儿
子离去已成事实，如果能够通过
儿子挽救更多挣扎在生死边缘的
患者，那么他的离去也是有意义
的。

张英杰坦言，捐献器官不仅是
为救助他人，更希望能带动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爱心队伍，挽救更多
人的生命。

本科提前批

今起录检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马云云) 根据我省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10日
至11日，将对文理类本科提
前批一志愿录检，12日将对
文理类本科提前批二志愿录
检。

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分5个
批次进行，依次为提前批、自
主招生批、本科一批、本科二
批、专科(高职)批。自7月2日
开始，至8月13日结束。

10日至12日，文理类本科
提前批一志愿和二志愿将陆
续进行录检。公安类高校专科
专业、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及潍
坊工程职业学院的直招士官
专业将于13日进行。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包括
艺术(体育)特长生的录取时
间为14日至15日。

捐献者张中良的母亲说，儿子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得到了延续。
本报记者 马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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